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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CB(3) 335/17-18號文件  
 
 

立法會  
 

會議紀要  
 

第 10號  
 

  
 
 

在 2017年 12月 6日星期三上午11時及  
2017年 12月 7日星期四上午9時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 

 
  

 
 

出席名單  
 
出席議員及政府官員和列席秘書名單載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。  
 
 
提交文件  
 
下列文件是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21(2)條提交：  
 
1. 第 36號  ─ 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 

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

的受託人報告書、財務報表及審計署署長報告  
(於2017年11月29日發表 ) 
 

2. 第 37號  ─ 香港海關福利基金  
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及其摘要
連同審計署署長報告  
(於2017年11月29日發表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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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第 38號  ─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 
2016-2017年報  
(於2017年12月5日發表 ) 
 

4. 第 39號  ─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 
2016/17工作報告  
(於 2017年12月6日發表 ) 

 
 
質詢  
 
議員提出6項載於議程內的口頭質詢 (即第1至6項質詢 )，並由政府官員
作出口頭答覆。  
 
載於議程內第7至22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送交議員。  
 
 
議員議案  
 
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49E(2)條動議的議案  
 
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40(1)條動議現即將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49E(2)條
動議的議案的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  
 
(在辯論此項議案期間，會議在 2017年 12月 6日晚上 7時 38分暫停，  
並在 12月7日上午9時恢復。 ) 
 
本會繼續就於2017年11月30日動議的議案進行辯論。在議員發言後，
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，獲得通過 (點名表決詳情載於附錄 )。本會繼而
處理下一事項。  
 
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七十五條動議的
擬議決議案  
 
(在辯論期間，會議因秩序受干擾而一度暫停。 ) 
 
12位議員 1已作出預告，各動議一項載於議程內的擬議決議案，以修訂
《議事規則》。 11位議員 2亦已各自作出預告，就廖長江議員的擬議
決議案動議23項修訂議案。謝偉俊議員動議第一項擬議決議案。主席
就第一項擬議決議案提出待議議題，並命令就該 12項擬議決議案及
23項修訂議案進行合併辯論。楊岳橋議員在辯論中發言，並根據
《議事規則》第 40(1)條動議一項現即將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該 12位議員為：謝偉俊議員、楊岳橋議員、陳淑莊議員、胡志偉議員、莫乃光議員、
梁繼昌議員、張超雄議員、譚文豪議員、郭榮鏗議員、郭家麒議員、陳志全議員
及廖長江議員。  

2 該 11位議員為：楊岳橋議員、譚文豪議員、郭家麒議員、朱凱廸議員、涂謹申議員、
黃碧雲議員、張超雄議員、林卓廷議員、胡志偉議員、葉建源議員及尹兆堅議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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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40(1)條動議現即將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
行政區基本法》第七十五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的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  
 
(在辯論此項議案期間，會議因秩序受干擾而兩度暫停。 ) 
 
議案的議題獲提出待議。議員就議案發言。  
 
 
下次會議  
 
主席宣布本會將在2017年12月13日上午11時舉行下次會議。  
 
本會在2017年12月7日晚上7時51分休會。  
 
 

立法會主席  
 
 
 
 
 

(梁君彥 ) 
 
 
香港立法會綜合大樓  
會議廳  
 
 
2018年2月1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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